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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導論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導論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導論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導論 

 

一、作者 

 

在帖前一章 1節、二章 18節和帖後一章 1節，作者自稱是保羅。雖然在帖前後 1:1中，

均有西拉和提摩太並列，並不表示他們同為書信作者，而可能表示他們當時乃是與保羅同

在一處。 

 

二、受信人 

 

這兩封書信都是寫給「帖撒羅尼迦…的教會」（帖前 1:1；帖後 1:1）的。帖撒羅尼迦

城位於馬其頓東北、愛琴海西北之帖麻海灣的首端，是馬其頓的主要海港。由於帖城佔了

海陸兩路的優越位置，不僅是行政中樞，也是交通要塞和商業中心。帖城也有為數不少的

猶太人社群和猶太會堂（徒 17:1），而帖撒羅尼迦的教會是在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中所建

立的（參徒 17:1-9）。 

 

三、寫作時間、地點 

 

1. 帖撒羅尼迦前書：保羅在雅典時，曾打發提摩太回帖城（帖前 3:1-2）。當保羅下到哥林

多後，提摩太從馬其頓回來和他會合（徒 18:1, 5），而保羅可能就是在提摩太回哥林多

後不久（帖前 3:6），就寫下了帖撒羅尼迦前書。 

 

2. 帖撒羅尼迦後書：由於本書中關於帖城信徒的狀況，甚少具體資料，因此本書信的寫作

日期，無法如前書獨立地推估。由於兩封書信字句上有相似之處，極可能兩書信前後相

隔不久，甚至是保羅寫後書時，前書尚未送達帖城教會。此外，由於帖後 1:1表示保羅、

西拉和提摩太仍在一起，因此後書應該也是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於哥林多傳道初期所

寫成。 

 

四、背景與目的 

 

1. 帖撒羅尼迦前書：當保羅被迫離開帖城和庇哩亞之後，便下到雅典，等候西拉和提摩太

前來會合（徒 17:6-10）。三人會合後，保羅差遣提摩太回帖城探望信徒，要知道他們的

狀況，並兼故他們的信心（帖前 3:1-5）。當提摩太將關於帖城信徒的好消息帶回時，令

保羅大得安慰，因此便立即寫信，向帖城信徒表達心中的喜樂與感恩（帖前 3:6-10），

這是保羅寫此書信的第一個原因。另一方面，保羅也針對當時有人針對他及同工進行誹

謗的情況，進行答辯，以免帖城信徒對他及同工有所質疑，從而造成對他們所傳之福音

失去信心（帖前 2:1-12, 2:17-3:5）。 

 

2. 帖撒羅尼迦後書：由於本書信的寫作時間和前書可能相距不遠，並且帖後 3:11「我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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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似乎意味著有新的消息自帖城傳到保羅之處，以致於他必須寫信向帖城信徒傳達

他所關注的事情，包括：對帖城信徒所遭遇之逼迫的鼓勵、針對閒懶不作工者的紀律執

行、糾正關於「主的日子現在到了」（帖後 2:2）的錯謬。 

 

 

五、大綱結構 

 

1.帖撒羅尼迦前書 

a.問安與感恩(1:1-10) 

b.為在帖城的福音事工辯護(2:1-3:13) 

b.1過往回顧(2:1-12) 

b.2為帖城信徒領受福音感恩(2:13-16) 

b.3現況說明(2:17-3:13) 

c.對帖城信徒的勸勉(4:1-5:22) 

c.1要討上帝的喜悅(4:1-2) 

c.2要以聖潔自守(4:3-8) 

c.3關於弟兄相愛(4:9-12) 

c.4關於已逝信徒(4:13-18) 

c.5關於末世的日期時間 (5:1-11) 

c.6倫理生活的勸誡(5:12-22) 

d.結語(5:23-28) 

 

2.帖撒羅尼迦後書 

a.問安、感恩與代禱(1:1-12) 

b.預告不法者的終局(2:1-12) 

c.為帖城信徒感恩、代禱並呼籲代禱(2:13-3:5) 

d.關於對閒懶者執行紀律(3:6-15) 

e.結語(3: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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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帖撒羅尼迦前書之經文解釋帖撒羅尼迦前書之經文解釋帖撒羅尼迦前書之經文解釋帖撒羅尼迦前書之經文解釋 

 

一一一一、、、、問安與感恩問安與感恩問安與感恩問安與感恩(1:1-10) 

 

1.問安(1:1) 

作者首先說明自己與其他同工的名字，即西拉和提摩太(v.1a)。由於保羅寫此書信時，

西拉和提摩太正與保羅同在一處，並且西拉和提摩太亦為帖城信徒所熟悉之同工，因此保

羅將他們的名字並列於信首。接著就是向受信教會問安(v.1b)，保羅在此稱帖城教會為「在

父上帝和主耶穌基督裡的教會」，主要是強調帖城教會乃是屬於父上帝和主耶穌基督的。接

著就是問安語。「恩惠」指上帝藉著耶穌基督救贖罪人的行動，「平安」則表示藉著基督的

救恩所帶來之上帝與人，以及人際之間的和好。「願恩惠平安歸於你們」並不只是一種願望，

而是藉著使徒的宣告，而成就之賜予的行動。 

 

2.為帖城信徒感恩(1:2-10) 

在問安之後，保羅首先提出他為帖城信徒感恩的兩個原因(v.2-4)，接著他進一步對此

解釋，包括他及同工在帖城傳福音的經歷(v.5)，以及帖城信徒對福音的反應和歸主後的生

活(v.6-10)，都是帖城信徒蒙上帝揀選的明證。 

 

v.2-4為信徒感恩的原因 

首先保羅提及他與同工們乃是在經常的禱告中記念帖城信徒(v.2)，而保羅與同工們在

感恩禱告中不斷記念的，首先乃是帖城信徒的信心、愛心和盼望在他們生命中的具體表現

(v.3)。「因信心所做的工夫」，原文為 tou/ e;rgou th/j pi,stewj，直譯為「信心的行為」，在此

應是指帖城信徒信主後更新的生命，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見證，尤其是在逼迫中仍

然忠於基督，並勇敢見證基督。（參 1:6-10）「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原文為 tou/ ko,pou th/j 

avga,phj，直譯為「愛心的辛勞」。名詞「愛心」在帖前後共出現八次，其中有三次指對於人

（信徒或領袖）的愛，一次指愛慕真理，其餘四次並未明說。而同字根的動詞「愛」共出

現四次，三次指上帝對信徒的愛，一次指信徒彼此相愛。馮蔭坤認為保羅在帖前後中對於

愛（名詞和動詞）的用法，顯示在本節中的「愛心」並不同時包括愛上帝和愛人兩部分，

而較可能是指帖城信徒間的彼此相愛。1「勞苦」通常是指身體方面的辛勞。因此「因愛心

所受的勞苦」也就是指帖城信徒因為相愛的心，而互相關顧，彼此服事，甚至到了身體疲

乏的地步。「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原文為 th/j up̀omonh/j th/j evlpi,doj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直譯為「盼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忍耐」。「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

是指對主耶穌基督再來的盼望，「忍耐」在此一方面表達對於盼望基督再來所需的耐心，另

一方面則是指出在盼望基督再來之過程中，面對患難所需要之堅忍與信心。接著保羅繼續

指出感恩的第二個原因，也就是「知道你們是蒙揀選的」(v.4b)。換言之，保羅為著帖城信

徒乃是被上帝所揀選，而領受基督救恩而感謝。 

                                                 
1
 馮蔭坤，帖撒羅尼迦前書，香港：天道出版社，1994年，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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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5-10蒙上帝揀選的明證 

接著，保羅進一步針對帖城信徒蒙揀選的事實加以說明。首先在 v.5，保羅指出當時福

音臨到帖撒羅尼迦人時，「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聖靈，並充足的信心」。全句原文

為 ouvk … evn lovgw| mo,non avlla. kai. evn duna,mei kai. evn pneu,mati àgi,w| kai. plhrofori,a| pollh|/，

直譯為「不只在言語上，也在於能力和聖靈與充足的信心」。「不獨在乎言語」是與「也在

乎權能」對比，因此是指「單純只有言語的傳講」；evn duna,mei（「在於能力」）此一片語在

新約中共出現六次，通常表示「有能力的」或是「帶著能力」。所以「不獨在乎言語，也在

乎權能」乃是指福音臨到帖撒羅尼迦人時，並不單純只是言語的傳達而已，同時也是帶著

福音的大能。按照原文結構而言，與「聖靈」緊連在一起的，是「充足的信心」而非「能

力」（因為二者同屬一個冠詞）。因此，所要表達的應是「從聖靈而來之充足的信心」。2而

此處的「信心」所指為何，至少有三種看法：1)指帖城信徒對福音發出回應的信心；2)指

聖靈在傳福音者（保羅及其同工）和信福音者（帖城信徒）心裡所產生的確信；3)指保羅

及其同工心中的確信。從上下文來看，v.5主要是談及保羅及同工們在帖城的經歷，因此以

3)為最可能的解釋。保羅不僅提到他們在帖城傳福音的依據，同時也提到他們在帖城信徒

中間的生活與行事為人的見證。而這是保羅知道帖城信徒乃是蒙上帝揀選的第一項原因。 

 

接著保羅提到帖城信徒在生活中的具體行動，同樣也是他知道帖城信徒乃是蒙上帝揀

選的原因。包括了在患難中效法主和使徒(v.6)、成為馬其頓與亞該亞的榜樣與福音見證

(v.7-8)以及他們在生命上的轉變(v.9-10)。v.6原文直譯為「並且你們成為我們的效法者，也

成了主的（效法者），在患難中帶著聖靈的喜樂接受了道」。「效法」原文為 mimhtai,，為名

詞，可譯為「效法者」。保羅在此不用動詞「效法」，而用名詞「效法者」，表示他的重點是

福音在帖城信徒中間產生的果效使得他們「成為」(evgenh,qhte)怎樣的人。而帖城信徒是在

哪方面成為「我們和主」的效法者呢？就是「在患難中帶著聖靈的喜樂接受了道」（原文直

譯）。而保羅在此所認為帖城信徒與主和保羅等人相似的經歷，應是指「在患難中帶著聖靈

的喜樂」。接著保羅繼續指出帖城信徒在信仰上的具體表現，就是「作了馬其頓和亞該亞所

以有信主之人的榜樣」。馬其頓和亞該亞是當時羅馬帝國中的兩個省分，而在這所涵蓋區域

中的信徒，除了帖撒羅尼迦教會以外，還包括了腓立比教會、庇哩亞的信徒、雅典的信徒

以及哥林多教會。而在保羅寫作此書信的同時，他正是在哥林多（亞該亞的首府）親身體

驗到帖城教會所產生的影響力。接著保羅進一步針對帖城教會如何成為榜樣加以說明，一

方面「主的道從你們那裡已經傳揚」，另一方面「你們向上帝的信心…在各處也都傳開來

了」。意即保羅指出帖城信徒的榜樣包含兩部分：1)帖撒羅尼迦教會已經開始對外有福音拓

展的事工；2)帖城信徒對上帝的信心，也成為各地教會所知悉的見證。而保羅也針對後者

指出「所以不用我們說甚麼話」，意即保羅和同工們在帖城後，與來自各處的人接觸時，都

無須提到帖城信徒歸主之事，因為這消息早已傳遍各地了。接著保羅繼續針對這部分，加

以說明。保羅首先提出原因：「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報明我們是怎麼進到你們那裡」，「怎麼進

到你們那裡」，乃是指保羅及同工們如何帶著大能和聖靈所賜的確信，將福音傳給帖撒羅尼

迦人。接著保羅繼續指出帖城信徒信心見證的內涵，包括了：離棄偶像，歸向上帝、服事

又真又活的上帝、等候基督的再臨。 

                                                 
2
 前引書，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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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為在帖城的福音事工辯護為在帖城的福音事工辯護為在帖城的福音事工辯護為在帖城的福音事工辯護(2:1-3:13) 

 

1.過往回顧(2:1-12) 

首先保羅延續 1:9，針對他和同工在帖城傳福音的過程，加以詳細的陳述(v.1-2)，接著

保羅似乎是為著當時在帖城的福音工作進行辯護式的說明，首先是強調他們的事奉動機和

根據(v.3-5)，接著是陳述他們在帖撒羅尼迦人中的態度和行為表現(v.6-8)，最後則是表達出

他所認知帖城信徒和他們之間的的關係(v.9-12)。 

 

v.1-2在帖城福音工作的經過 

首先在 v.1，保羅指出他們之所以來到帖撒羅尼迦傳福音，並不是「徒然的」。「徒然的」

原文為 kenh,，NIV 則譯為 failure，新譯本則譯為「白費功夫」。此一詞彙在新約中共出現

18次，保羅書信則佔 12次，主要的意思有兩方面：1)指沒有效果、白費、枉然；2)指空洞、

缺乏內涵。大多數的中英譯本都是採取第一個意思，將本節解釋為保羅及其同工在帖城的

福音工作並非毫無果效的。然而若是由緊接的下文(v.2-12)來看，保羅並未針對此一福音事

工在帖城所產生的果效加以陳述，而是強調保羅及其同工是如何把福音傳給帖撒羅尼迦

人，並如何在他們當中事奉。因此，就上下文理而言，應將 kenh,解釋為「空洞、缺乏內涵」

較為合適。並且在 1:5中，保羅已經強調他們的福音工作並非空洞（「只在乎言語」），亦非

缺乏內涵（「沒有能力和從聖靈而來的確信」）。接著在 v.2保羅提及他們曾在腓立比被害受

辱（參徒 16:16-40），而這些是帖城信徒所知道的。接著保羅指出雖然曾經因為傳福音而被

害受辱，但仍舊倚靠上帝放膽，「在大爭戰中把上帝的福音傳給你們」。「在大爭戰中」原文

為 evn pollw/| avgw/ni，avgw,n（avgw/ni的原型）有必須竭盡所能、集中力量與敵對勢力抗衡，以

求達到目標的含意。因此，「大爭戰」在此應是指有強烈的外在反對勢力（參徒 17:5-9）。 

 

v.3-5保羅與同工之事奉動機和根據 

接著保羅在 v.3說明其事奉的動機「不是出於錯誤，不是出於污穢，也不是用詭詐」。

「不是出於錯誤」指保羅否認他的福音是來自於對上帝真理錯誤的理解；「出於污穢」，NIV

譯為 impure motive，是指不純正的動機；「不是用詭詐」則是指保羅及其同工並非以不正

當的手法來傳福音。接著保羅指出其事奉的根據乃是因為「上帝…驗中了我們，把福音託

付我們」(v.4a)。「驗中」原文為 dedokima,smeqa，直譯為試驗、考驗。保羅及同工們通過上

帝的考驗，並將福音託付給他們，而他們就按照福音的內容宣講，因為他們不是要討好迎

合人的需要，而是要忠於「那察驗我們心的上帝」。接著保羅以他及同工們實際的表現來加

以說明。就外在表現而言，帖城信徒知道保羅和同工們從未用過「諂媚的話」；就內在動機

而言，保羅也強調並沒有「藏著貪心」，而這是上帝可以為他們作見證的。換言之，保羅指

出他及同工們無論是外在行為或是內在態度，都是秉持著忠於「那察驗我們心的上帝」的

態度。 

 

v.6-8在帖撒羅尼迦人中的態度和行為表現 

接著保羅繼續針對他和同工們在帖撒羅尼迦人中的態度和行為表現，加以說明。首先，

保羅指出他們並未以使徒的身份，向帖撒羅尼迦人「求榮耀」，也就是說保羅及其同工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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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仗著使徒身份，尋求從人而得的誇讚。接著保羅表明自己及其同工在帖城信徒群體中的

角色與態度：「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孩子」。「母親」原文為 trofo,j，此字在新約中只出

現一次，在蒲草紙文獻中通常是指褓母或乳娘。3在此，保羅以褓母對孩子的照顧譬喻自己

對帖城信徒的關愛。而保羅對帖城信徒的關愛是如何表現出來的呢？他說：「我們既是這樣

愛你們，不但願意將上帝的福音給你們，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v.8a)「性命」原

文為 yuca,j，這個字在保羅書信中出現 13次，直接的字面意思是「魂」（帖前 5:23），三次

與「心」同義（弗 6:6；腓 1:27；西 3:23），兩次是「性命」（羅 11:3；腓 2:30），另外六次

則是反映出希伯來文化中以「魂」代表「全人」的用法。因此本節中的「連自己的性命也

願意給你們」，並非指「為你們犧牲性命」，而是「與你們分享我們的生命」，亦即保羅和同

工向帖撒羅尼迦人分享上帝的福音的同時，也毫無保留地將自己（包括恩賜、學識、精力、

時間、生活態度、生命見證等）投入傳福音與信徒培育的事奉中，以身作則地教導他們。

而保羅也再度強調他們願意如此作的原因：「因為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v.8b)。 

 

v.9-12帖城信徒與保羅團隊的關係 

在 v.9 一開始有 ga,r（「因為」），表示本節與上文之間的關係，亦即保羅提出本節的事

實做為 v.8的說明，並且保羅也以藉此回應 v.5中有關「藏著貪心」的指控。「晝夜做工」

原文為 nukto.j kai. hm̀e,raj evrgazo,menoi，原文直譯為「晚上和日間」。「晝夜」在此並非指從

早到晚，日以繼夜，而是指從天未亮直到日落。4evrgazo,menoi(「做工」)詞性為現在主動分

詞複數陽性主格，其作用乃是用來指出保羅與同工們是在何種情況下把福音傳給帖城信

徒。「做工」在保羅書信中共出現 18次，在帖前後共 6次（帖前 2＋帖後 4）。主要的意思

是指從事一般的工作。換言之，保羅在此乃是指出當時他和其他同工乃是一面工作維持生

計，同時也藉著工作的機會和場合，將基督的福音傳給帖撒羅尼迦人。「免得叫你們一人受

累」是指保羅及其同工雖然可以因著傳道事奉的緣故，請求帖撒羅尼迦信徒供應其需要，

但保羅團隊自始至終都堅持要親手做工，維持生計，而不願造成帖城信徒的負擔。接著保

羅提到他們對帖城信徒一貫的態度乃是「聖潔、公義、無可指摘」，「聖潔」指人內心對上

帝敬虔的態度，「公義」則強調對人的態度符合上帝的要求，「無可指摘」則是強調保羅等

人動機純正、為人正直、行事光明磊落，並且這些乃是帖城信徒和上帝所能作證(v.10b)。

接著保羅也指出他與同工們在帖城信徒中間，是以如同父親對待自己兒女的方式，在福音

真道上勸勉、安慰與教導帖城信徒，而目的乃是為了使帖城信徒的行事為人能「對得起那

召你們進祂國、得祂榮耀的上帝」。 

 

2.為帖城信徒領受福音感恩(2:13-16) 

v.13一開始的「為此」（原文為 dia. tou/to），表明本段與上文的延續關係。在上文中，

保羅主要提及他及同工們在帖城事奉的見證，在 v.13中則是為帖城信徒領受他們所傳講的

福音而感恩(v.13a)，並且保羅特別強調帖城信徒乃是以正確的方式領受福音，亦即「不以

為是人的道，乃以為是上帝的道」(v.13b)。換言之，保羅指出帖城信徒並非因為保羅團隊

的特色、口才或是其他人為因素而相信福音，乃是明確肯定地相信福音乃是上帝的道。而

                                                 
3
 前引書，148頁。 

 
4
 前引書，1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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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和保羅在 1:5所說的：「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

聖靈，並充足的信心。」乃是相互呼應。接著保羅繼續針對福音就是上帝的道做進一步的

說明：「這道實在是上帝的，並且運行在你們信主的人心中。」(v.13c)「運行」原文為 evnergei/tai

（第三人稱單數關身現在直說），直譯為發生作用、產生效果。保羅在此雖然並未強調上帝

的道如何在帖城信徒心中發生作用，但明顯地帖城信徒明白福音在他們心中所產生的結

果，也就是保羅在 1:9-10中所提到的事實。接著保羅在 v.14提到為帖城信徒感恩的另一方

面理由，就是他們如同猶太背景的教會遭受逼迫，因為帖城信徒「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

「本地人」原文為 tw/n ivdi,wn sumfuletw/n，直譯為「自己的同鄉／同胞」。根據徒 17:5以及

帖前 2:15-16 來看，「本地人」所指的應該是「同鄉」（地方性）而非「同胞」（種族性）。

接著保羅繼續針對猶太人的惡行加以陳述，包括：殺害主耶穌和先知、將猶太基督徒趕出

猶太社群、阻撓教會將福音傳給非猶太人等，保羅稱他們為「不得上帝的喜悅，且與眾人

為敵，…並且常常充滿自己的罪惡」，並且保羅也指出「上帝的憤怒臨在他們身上已經到了

極處」。「臨在」的原文為 e;fqasen（第三人稱單數過去簡單直說），亦即「已經臨在」。但是

學者間對此的解釋有兩種分歧的看法：5
1)主張「上帝的憤怒臨在他們身上已經到了極處」

是指一件已經確實發生的事件（例如：發生在主後 49 年的耶路撒冷大屠殺）；2)以「上帝

的憤怒臨在他們身上已經到了極處」為一天啟式表達(apocalyptic expression)，強調上帝的

憤怒已經臨到猶太人，而這憤怒即將以審判的形式發生在他們身上。 

 

3.現況說明(2:17-3:13) 

在本段中，保羅首先表達他何等期盼能再見到帖城信徒，但卻因受阻無法再度前往帖

城(2:17-20)。接著他提到他寧可忍受孤單，差派提摩太前去堅固他們(3:1-5)，而提摩太所

帶回的好消息使他感恩喜樂(3:6-10)，並且保羅也繼續為帖城信徒禱告。 

 

2:17-20重訪計畫受阻 

保羅首先指出他們與帖城信徒的分離是「暫時」的，是「面目離別，心裡卻不離別」，

並且他們也「極力地想法子，很願意見你們的面」。「暫時」原文為 pro.j kairo.n w[raj，直譯

為「短暫的時間」，在此表示保羅與其同工離開帖城後不久，便設法要再見到他們。「面目」，

原文為 prosw,pw|，在此乃是以臉代表身體。v.18一開始的「所以」原文為 dio,ti，正確的翻

譯為「因為」，因此 v.18乃是進一步說明 v.17。「一兩次」原文為 a[pax kai. di,j，此一片語在

新約中只出現兩次（另一處是腓 4:16），NIV譯為 again and again，意思是「一再」、「不止

一次」。因此保羅在此指出他們在庇哩亞（徒 17:10-14）和往雅典途中（徒 17:15-16），都

曾計畫試圖重回帖城。「只是撒但阻擋了我們」(v.18c)，在此保羅並未直接明言撒但如何攔

阻他們返回帖城，但顯然他認為這些造成他們無法重返帖城的障礙，似乎會對帖城信徒與

事工帶來負面影響。馮蔭坤指出和合本 v.19的譯法誤解了原文結構，NIV的翻譯如下： 

For what is our hope, our joy, or the crown in which we will glory in the presence of our 

Lord Jesus when he comes? Is it not you? 

 

可改譯如下： 

                                                 
5
 Charles A. Wanamaker, Commentary on 1 & 2 Thessalonians (NIGTC,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0),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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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主耶穌面前，當祂來之時，我們的盼望、喜樂或所誇的冠冕是什麼呢？豈不

是你們嗎？ 

 

「冠冕」在此乃是用來比喻帖城教會，亦即若帖城信徒能堅守信仰，直到主耶穌基督

再臨，就表示保羅和同工的建造經過基督烈火的考驗而能存留，因此可得冠冕為賞賜（林

前 3:13-14）。「因為你們就是我們的榮耀，我們的喜樂。」(v.20)本節一開始的「因為」（原

文為 ga,r）表示本節乃是對 v.19 最後的修辭問句「豈不是你們嗎？」加以進一步的強調與

肯定。 

 

3:1-5差派提摩太前去 

接著保羅提到當時決定差派提摩太返回帖城的背景與理由，首先，他提到當時他和其

他同工無法再忍受對帖城信徒的掛念，因此「就願意獨自等在雅典」，並且「打發我們的兄

弟在基督福音上作上帝執事的提摩太」返回帖城。「獨自」原文為 mo,noi，為複數形式，在

此應是指保羅和西拉（至少），而非保羅單獨一人。「在基督福音上作上帝執事」原文為

sunergo.n tou/ qeou/ evn tw/| euvaggeli,w| tou/ Cristou/，直譯為「在基督福音上作上帝的同工」（參

和合本的小字）。在此保羅從兩方面介紹提摩太的身份：「我們的兄弟」和「在基督福音上

作上帝的同工」，可能是因為提摩太在帖城教會建立之時，所扮演的角色並不明顯（參徒

17:1, 4, 10都只提到「保羅和西拉」）。為免帖城信徒認為提摩太是不重要的使者，故此特

別強調他的身份（「我們的兄弟」）和職任（「在基督福音上作上帝的同工」）。並且保羅也強

調提摩太此行的目的與任務乃是「堅固你們，並在你們所信的道上勸慰你們，免得有人被

諸般患難搖動。」(v.2b-3a)「搖動」原文為 sai,nesqai，此字在新約只出現於此，原意為犬

隻向人搖尾乞憐，延伸的意思就是「諂媚」、「誘騙」。保羅在此指出帖城信徒真實的處境就

是正面對來自「本地人的苦害」(2:14)，然而真正的挑戰在於能否在威脅利誘之下，忠於基

督的福音真道，而這也正是保羅差派提摩太返回帖城的任務—堅固帖城信徒的信心，並在

福音真道上教導勸勉，使他們能抵擋來自逼迫者的誘惑。接著保羅進一步為以上的內容，

提出支持：「因為你們知道我們受患難原是命定的」(v.3b)。「我們受患難原是命定的」原文

為 eivj tou/to kei,meqa，直譯為「為此（即受患難）我們被指派」。此處的「我們」不僅是指

保羅及其同工，而是泛指所有的基督徒，亦即保羅在此乃是要強調為福音而遭受迫害乃是

所有基督徒所共同被「指派」承受的事實。接著保羅也提到當他們仍在帖城時，就已經「預

先告訴」帖城信徒，他們必定會因為福音事工而遭受患難，並且此一預告也確實發生。而

保羅提出此事，目的在於透過帖城信徒與保羅團隊的共同經歷，對於「我們受患難原是命

定的」(v.3b)作進一步的強調。接著保羅再度說明他差派提摩太返回帖城的目的：「要曉得

你們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誘惑人的到底誘惑了你們，叫我們的勞苦歸於徒然。」在此保羅

只提及其初步的目的「要曉得你們的信心如何」，主要是為了強調下半節「恐怕那誘惑人的

到底誘惑了你們，叫我們的勞苦歸於徒然」中所表達的擔憂掛慮。「那誘惑人的」指魔鬼撒

但（太 4:1, 3；可 1:13；路 4:2），牠一方面對保羅重返帖城的計畫多加阻撓(2:18)，另一方

面則是藉由帖城信徒遭遇患難的處境，對帖城信徒施行誘惑，企圖使他們離棄真道，放棄

信仰。對保羅而言，倘若帖城信徒在遭受患難的狀況下，果真被撒但所誘惑的話，那麼他

與同工們在帖城的辛勞事奉就等於是「歸於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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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0提摩太回報好消息 

保羅在上文中表達差派提摩太返回帖城的背景與理由，並且指出他對帖城信徒的掛慮

與擔憂(v.5)，然而在本段中，保羅則是針對提摩太所帶回的好消息，表達出他的感恩與喜

樂。v.6 一開始的「但」(de,)表達出語氣的轉折，接著保羅將提摩太所回報的好消息扼要地

表達出來，包括帖城信徒在「信心和愛心」上的表現，以及記念保羅及其同工，並期望再

度會面。「信心」與「愛心」的並列表達在保羅書信中經常出現，而在帖後 1:3中則是明確

地指出是「眾人彼此相愛的心」。因著提摩太所帶回的好消息，保羅因而感到安慰，特別是

當他與同工們「在一切困苦患難之中」。「一切困苦患難」原文為 pa,sh| th/| avna,gkh| kai. qli,yei 

hm̀w/n，直譯為「我們的一切困苦患難」，在此保羅可能是指他們在帖城所遭遇的逼迫，以

及在庇哩亞、雅典和哥林多等地所遭遇到的反對，並且也包含了他們與帖城信徒分離後的

掛慮擔憂，以及在哥林多時的「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林前 2:3）的感受。6
v.8「你

們若靠主站立得穩，我們就活了。」在原文一開始有「因為」，表示本節與上文的關係。「活」

在此有「活過來」的意思。就保羅而言，他的生命是與他所建立之教會的屬靈景況息息相

關，原本他擔心帖城教會可能因為遭遇逼迫而「被搖動」(v.3)，但現在從提摩太得知帖城

教會在信心與愛心上持守真道的好消息，對保羅而言，這的確是振奮人心的強心劑。在 v.9

中，保羅為著帖城信徒表達出喜樂與感恩，接著在 v.10中則是再次強調希望能夠與帖城信

徒見面，為的是「補滿你們信心的不足」。「不足」原文為 ta. us̀terh,mata，是複數名詞，所

以「信心的不足」並非指帖城信徒的信心本身有不足之處，而可能是指帖城信徒的基督徒

生命和經歷中一些明顯的「缺陷」，例如在第四章中所提及之勸誡與教導。 

 

3:11-13為帖城信徒禱告 

在 v.11中，保羅延續 v.10的內容，提出他的禱告—「願上帝我們的父和我們的主耶穌

一直引領我們到你們那裡去」，意即保羅期望上帝除去攔阻（參 2:18），給他們直通帖城信

徒的道路。接著在 v.12-13 中，保羅為帖城信徒愛心的增長代求，並且指出這樣的代求乃

是為了信徒彼此相愛以及愛眾人的信仰實踐，能夠在「主耶穌同他眾聖徒」來到時，「在我

們父上帝面前，心裡堅固，成為聖潔，無可責備」。「同他眾聖徒」原文為 meta. pa,ntwn tw/n 

ag̀i,wn auvtou/，直譯為「和祂所有的聖者」。學者對於「聖者」(tw/n àgi,wn)的解釋相當分歧，

雖然「聖者」在保羅書信中一貫的意思為「聖徒」（即和合本所譯），但是「所有」一詞若

是要指稱所有活著與已逝信徒，則本節中的動詞「來」必須解釋為同在，但此種用法在新

約中從未出現過；若是要維持動詞「來」意指來臨的話，則「所有的聖者」則只能指「所

有已死已死已死已死的信徒」，並不符合一般的用法。並且保羅顯然預期讀者（即帖城信徒）能明白「和

祂所有的聖者」，因此若是指所有已死的信徒，則又和 4:13-18的表達有所衝突。7因此，保

羅可能是採用舊約以及猶太天啟文學傳統（伯 5:1；15:15；詩 89:7；但 4:34；7:18；813；

亞 14:5）中以「聖者」指稱天使的用法，8並且在 4:16中，保羅提到當主再臨之時，「有呼

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也支持了這個看法。 

 

                                                 
6
 馮蔭坤，帖撒羅尼迦前書，246頁。 

 
7
 前引書，271-272頁。 

 
8
 Wanamaker, Commentary on 1 & 2 Thessalonians,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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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對帖城信徒的勸勉對帖城信徒的勸勉對帖城信徒的勸勉對帖城信徒的勸勉(4:1-5:22) 

 

1.要討上帝的喜悅(4:1-2) 

在本段中，保羅首先提出以下勸勉內容的基本目的：「領受命令，討上帝喜悅」。「靠著

主耶穌」(v.1a)原文為 evn kuri,w| VIhsou/，直譯為「在主耶穌裡」。此一片語在此可能包含兩方

面的含意：(1)保羅以下勸勉的基礎乃是主耶穌，並且是靠著主耶穌所賦予之權柄而進行

的；(2)當保羅「在主耶穌裡」勸勉信徒，同時也是基督在此一勸勉行動之中（參林前 7:40；

14:37；林後 13:3）。而保羅也指出以下的教導與勸勉，是帖城信徒當初在領受福音之時，

保羅團隊就已經教導勸勉他們的，因此保羅提醒他們「要照你們現在所行的更加勉勵」。因

為（4:2一開始有 ga,r）帖城信徒明白使徒保羅奉主耶穌之名所傳給他們的命令為何。 

 

2.要以聖潔自守(4:3-8) 

保羅在本段中首先指出「聖潔」乃是「上帝的旨意」(v.3a)。「聖潔」的原文為 o ̀ag̀iasmw/|，

此字在新約中共出現 10次，其中 8次（包括本節）是指成聖的過程或果效。雖然「聖潔」

的含意與範圍相當廣泛，但是在 v.3-8中，保羅特別強調是和「淫行」(v.3)、「私慾的邪情」

(v.5)與「污穢」(v.7)相對比。「遠避」原文為 avpe,cesqai，亦可翻譯為禁戒。「淫行」在新約

中共出現 25次，泛指一切在婚姻以外的性行為。保羅在此先提及「遠避淫行」，並不一定

是帖城信徒當中有此事發生（如果事實的話，保羅通常會採取更嚴厲的口吻加以譴責與指

正），而是由於帖城的環境（海港兼商業中心）和當時社會背景，都是傾向於放縱性關係。

因此保羅教導也提醒帖城信徒，「聖潔」的首要行動就是與他們所在之社會的性標準劃清界

線。接著保羅繼續提出正面積極的行動—「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守著」原文

為 kta/sqai，有自制、控制的含意。「身體」原文為 skeu/oj，直譯為「器皿」。在林後 4:7及

提後 2:21 中，「器皿」通常用來指整個人，不只是人的身體，因此本節的「守著自己的身

體」（直譯為「控制自己的器皿」）基本上的含意就是「自我約束」或「自我控制」。從上下

文來看，這裡特別指在性慾方面控制自己。「用聖潔、尊貴」原文為 evn àgiasmw/| kai. timh/|，

直譯為「在聖潔和尊貴之中」。馮蔭坤認為原文的意思可能不是指方法（即「用聖潔與尊貴

的方法」，參 NIV），而是指「在聖潔和尊貴的狀態中」。9接著保羅舉出反面的例子做為鑑

戒(v.5)，提醒帖城信徒若是在情慾上放縱，就如同昔日不認識上帝的景況。接著保羅繼續

提醒：「不要一個人在這事上越分，欺負他的弟兄」(v.6a)，「越分」基本的意思就是越過，

在此應是指越軌的行為；「欺負」原文為 pleonektei/n，有欺騙、佔便宜的意思，在此有為滿

足自己而欺騙別人的意思。因此保羅在此所關注的，是信徒絕不可在情慾上越過界線，去

佔其他弟兄的便宜，「因為這一類的事，主必報應」，並且有關情慾方面的自我約束與控制，

顯然是保羅及同工們在帖城事奉期間，一再叮囑帖城信徒應當注意之事。 

 

接著保羅提出以上勸誡的神學依據：「上帝召我們，本來不是要我們沾染污穢，乃是要

我們成為聖潔。」(v.7)保羅在此強調「我們」乃是被聖潔的上帝所召，其目的是要使我們

成為聖潔（參 v.3），而不是要讓我們繼續生活在污穢不潔的生活之中。接著保羅針對以上

                                                 
9
 馮蔭坤，帖撒羅尼迦前書，3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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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導勸誡提出結論：「那棄絕的，不是棄絕人，乃是棄絕那賜聖靈給你們的上帝。」「那

棄絕的」指拒絕保羅以上所教導勸誡的人，而保羅強調這種人所拒絕的不是人和人為的教

導（指保羅和保羅的教導），而是抗拒「賜聖靈給你們的上帝」。一方面，保羅指出他以上

所教導的（也包括之後所教導的）並不是出於人為的權柄，乃是「上帝的道」(2:13)，是「靠

著主耶穌」(v.1)傳給帖城信徒的，因此反對抗拒保羅所教導與勸誡的人，就是反對抗拒上

帝的道，也就是反對抗拒上帝；另一方面，保羅延續 v.7 的神學論據，指出上帝召信徒的

目的，乃是要成為聖潔，而具體的明證就是上帝「賜聖靈」給信徒，因為「順著聖靈而行，

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加 5:16）。 

 

3.關於弟兄相愛(4:9-12) 

在關於性關係的教導之後，保羅接著針對「弟兄相愛」的課題提出勸勉。但保羅似乎

認為帖城信徒在弟兄彼此相愛的課題上，已經有不錯的表現與實踐，因此他說「不用人寫

信給你們」。並且帖城信徒的愛心不僅是針對帖城信徒彼此，同時也擴及「馬其頓全地的眾

弟兄」，但保羅仍舊提醒帖城信徒不可因此而自滿，而要「更加勉勵」（NIV譯為 do so more 

and more），也就是應當更加努力，更求進步。接著保羅針對信徒個人生活提出勸勉：「又

要立志作安靜人，辦自己的事，親手做工」。「作安靜人」原文為 hs̀uca,zein，此字在新約共

出現 5 次，除本節以外的其他 4 次，有一次指在安息日「休息」（路 23:56），另外 3 次則

是與安靜、住口有關。同字根的名詞則出現 4次，一次指「安靜」，兩次指內心安靜的狀態，

另外一次則是帖後 3:12，乃是用來與「專管閒事」對比。NIV譯為 quiet life，即「安靜的

生活」，應是指安分守己，不任意干涉他人閒事的生活態度。「辦自己的事」NIV譯為 mind 

your own business，即專注於自己的事務，事實上也就是暗指不要去干涉他人的私事。「親

手做工」則是指付出體力勞動的工作，當時希臘文化對於體力勞動相當輕視，但保羅在其

教導與實際生活中，都表達出對此種錯謬論點的反駁。在此除了表達對於體力勞動者的肯

定之外，也強調藉由親自工作來維持自己的生活需要。而保羅再度提出此一勸勉的雙重目

的，就是「向外人行事端正」（回應「作安靜人，辦自己的事」）和「自己也就沒什麼缺乏」

（回應「親手做工」）。 

 

4.關於已逝信徒(4:13-18) 

在原文中本段一開始的句子是 Ouv qe,lomen de. um̀a/j avgnomei/n( avdelfoi,，直譯為「我不願

意你們不知道，弟兄們」。保羅在他的信中經常用類似或相同的話（羅 1:13, 11:25；林前

10:11, 12:1；林後 1:8），來指出他要讀者留意的重要事項，特別是有關教義方面的教導。

並且通常表示隨後所說的內容是讀者所不熟悉的。「論到睡了的人」原文為 peri. tw/n 

koimwme,nwn，koimwme,nwn為 koima,omai（睡）的現在分詞複數陽性所有格，馮蔭坤認為 tw/n 

koimwme,nwn（冠詞＋分詞）的名詞用法，所指的可能不是「死去的人」，因為現在時態所指

的不是狀態，而是指「有些人『睡著』（即死去）」的行動和過程。10關於「有些人死去」

的現象，保羅不願意帖城信徒不知道的原因則是，為免帖城信徒像「沒有指望」的人一般

地「憂傷」。在此保羅所要對比的並非「信徒的憂傷」和「非信徒的憂傷」（亦即程度上的

對比），而是「信徒」與「非信徒」的強烈對比。 

                                                 
10

 前引書，3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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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帖城信徒所憂傷的事所指為何呢？根據上下文來看，似乎是與主再來之時，已死之

人和還活著之人二者之間的關係有關。可能是帖城信徒誤認為只有活人才會被提（舊約與

猶太教文獻中被提的都是未經死亡的活人），因此已離世的基督徒親友就無法在基督再來時

的救恩中有分。雖然他們也相信主必再臨和死人復活的教導，但卻未能將兩者融會貫通，

以致於他們對於已逝的基督徒親友在基督再臨時的地位感到憂慮。保羅從 v.14開始進行解

釋，他期望帖城信徒所應知道的事。首先他指出以下關於基督再臨之時，死人復活、活人

被提及與主相遇等教導的基礎：「信耶穌死而復活」。(v.14a)接著保羅提出第一個肯定命題：

「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將他與耶穌一同帶來。」(v.14b)本半節的原文為 ou[twj 

kai. o ̀qeo.j tou.j koimhqe,ntaj dia. tou/ VIhsou/ a;xei su.n auvtw|/，直譯為「照樣那已經藉著耶穌睡

了的人，上帝也必將他們一同帶來」。「藉著耶穌睡了的人」（即和合本：「那已經在耶穌裡

睡了的人」）乃是指耶穌將這些人的死化為一種安睡。而這些「藉著耶穌」睡了的信徒，上

帝要領他們與耶穌一同來。而 a;xei（「帶來」）一詞，也表達出保羅所針對的問題並非死人

復活本身，而是關於已死信徒與主再來的關係。接著在 v.15一開始的「我們現在照著主的

話告訴你們一件事」，保羅藉此強調以下的教導乃是有上帝啟示的權威性。接著保羅指出帖

城信徒所需要知道之事：「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睡了人之先」。意即主

再臨時還活著的信徒絕不會比已死的信徒「先跟主相會」。接著保羅針對此一立論加以解

釋，「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上帝的號吹響」。「呼叫

的聲音」原文為 keleu,smati，此字在新約中只出現一次，但同字根的動詞在新約中共出現

25次，都有「命令」的含意。「天使長的聲音」原文為 fwnh|/ avrcagge,lou，指天使長（非特

定的一位）的呼聲。「上帝的號吹響」原文為 sa,lpiggi qeou/，直譯為「上帝的號角」。此一

字彙組合多數與上帝顯現（來 12:19）及末世的事有關，例如：上帝的審判（啟 8:2, 6, 13; 

9:14）、上帝的選民被召聚（太 24:31）以及死人復活（林前 15:52）。因此這三個聲音基本

上都是指向基督再來的景象，特別是關於死人復活。接著保羅繼續指出，當基督再臨，且

伴隨著產生「呼叫的聲音」、「天使長的聲音」和「上帝的號吹響」，必然發生的結果就是「那

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對於帖城信徒憂慮及困惑之事，保羅在此首先指出一項事

實，就是主的再來與已死信徒的復活乃是不可分的。接著保羅繼續針對帖城信徒的關注，

指出進一步的事實：「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

遇」。(v.17a)在本半節中，保羅提供了關於「被提」的至少是五方面資料，包括被提的對象、

時間、方式、目的、所在等。最後保羅則是指出被提之後的結果—「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

在」。此處的「同在」不只是空間上的意義，更是指與基督保持屬靈的團契。最後，保羅則

針對以上的教導，對帖城信徒提出一教牧應用的勸誡：「你們應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此

外，本段在結構上也呈現一個優美的交叉排列： 

A  引言：你們不要憂傷(v.13) 

 B  福音的宣告及其意義(v.14) 

     宣告：耶穌死而復活(14a) 

     意義：已死信徒和耶穌同來(14b) 

 B’  主的話和及其意義(v.15-17) 

     主的話：再來、復活、被提(15-17a) 

     意義：所有信徒與耶穌同在(17b) 

A’  結語：你們要彼此安慰(v.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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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關於末世的日期時間(5:1-11) 

接續前述關於基督再臨時，已死信徒復活與眾信徒被提的教導，本段主要是說明有關

基督再臨的時候與日期。首先，保羅在 v.1-2 中指出以下的教導是與「時候日期」有關，

也就是關於「主的日子來到」的日期時間。其次保羅指出關於這些部分是「不用寫信給你

們」（原文為 ouv crei,an e;cete ùmi/n gra,fesqai，直譯為「你們沒有[什麼]要被寫給你們」），因

為帖城信徒是準確地知道關於「時候日期」的教導，亦即「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

保羅用「夜間的賊」來形容主的日子來到，可能是承襲主耶穌教導（太 24:42-43）的口傳

資料，因此也同樣是強調「忽然來到」、「無法預期」的特點。接著在 v.3 保羅指出當人正

以為平安無事之時，「災禍」會忽然臨到。「災禍」的原文為 o;leqroj，意思為毀滅性的災難。

保羅對於災禍的忽然來到，則是以產婦臨盆的處境為類比，包括兩部分：忽然和絕不能逃

脫。對產婦而言，生產陣痛雖是意料中之事，但是陣痛仍是突然和不可預測的，並且也是

無法避免的。因此，本節以「陣痛」比喻末日災難的來臨，除了加強「夜間的賊」之突然

與不可預期之外，同時也強調無可避免的必然性。 

 

雖然以上的教導內容是帖城信徒所熟知，並且保羅也認為這是「不用寫信」給他們的，

那為何保羅還是加以說明與強調呢？答案是因為 v.1-3 是保羅接下來所要提出之勸勉的教

義背景，因此雖然帖城信徒已經熟知，但是保羅藉此讓帖城信徒重溫此重要教義內容，並

為以下的教導建立基礎。v.4「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裡，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

「黑暗」做為喻意性的用法，是指隱藏著不為人知的事情的「黑暗」（林前 4:5），亦即不

信之人及不虔者由罪所導致之宗教與道德意義上的黑暗（羅 2:9；13:12林後 6:14；西 1:13；

弗 5:8, 11）。「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原文為 i[na h̀ hm̀e,ra um̀a/j wj̀ kle,pthj katala,bh|，

直譯為「以致於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來到一樣」。在本節中，保羅指出因為信徒「不在黑暗

裡」，因此主的日子來臨時的災難並不會像賊一樣臨到他們，因為賊是在夜間（即「黑暗」）

活動的。換言之，保羅在 v.1-3指出末日災難的不可預期與無可避免，但是對於信徒而言，

這些卻是因著信徒的身份與生命狀態（「不在黑暗裡」）而得以豁免。接著保羅進一步指出

信徒的身份與生命狀態乃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並且是「不屬於黑夜，也不是屬

於幽暗」。「白晝」的原文為 hm̀e,raj，直譯為「白天」或「日子」（即 v.2, 4中的「日子」）。

在此保羅似乎有一語雙關的用法，「白晝之子」一方面是指「主的日子之子」（即我們是屬

於上帝國度之新紀元的人），另一方面則是與「幽暗」作對比。接著在 v.6保羅提出其總綱

性的結論：「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守」。此處的「睡覺」並不是指死

亡，而指在屬靈的事上麻木，對於上帝的呼召和旨意沒有反應。「別人」在此所指的就是那

些屬於黑暗、「沒有指望」(4:13)的人，而保羅也指出信徒應當有的生活態度乃是「警醒謹

守」，也就是指過一個嚴肅和負責任的靈性與道德生活。接著保羅藉由一般生活經驗中的事

實：睡覺的人是在夜間睡覺，和喝醉的人是在夜間喝醉，做為類比，再度強調信徒為何需

要過「警醒謹守」的生活。保羅藉由指出睡覺和醉酒都是屬於夜間的活動，來類比指出靈

性上的沈睡與不清醒都是屬於「黑暗」(v.4)之事。接著在 v.8 保羅則是一方面再度強調信

徒的身份（「屬乎白晝」）和應有的生活態度（「應當謹守」），另一方面則是進一步提出具體

的行動：「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 

 

保羅在此一方面可能是使用了當時羅馬士兵的守備裝備做為描述形象，另一方面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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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了賽 59:17「祂以公義為鎧甲，以拯救為頭盔，以報仇為外衣，以熱心為外袍」的概

念，來做為其信徒警醒謹守之具體行動的說明。接著在 v.9 中，保羅針對以上的內容（特

別是 v.8）提出其論述的根據—「因為上帝不是預定我們受刑，乃是預定我們藉著我們主耶

穌基督得救」。「預定」的原文為 e;qeto，是 ti,qhmi第三人稱單數過去時態關身直說，此字在

保羅書信中共出現 16次，其中有 10次是以上帝為主詞（羅 4:17；9:33；林前 12:28；15:25；

林後 5:19；帖前 5:9；提前 1:12；2:7；提後 1:11），而這 10處經文，都表達出同樣的思想，

就是上帝按照祂全權的旨意決定和安排一些事情，因此，這個字和「揀選」(1:4)及「命定」

(3:3)有關。保羅在此先以否定的角度指出上帝「不是預定我們受刑」，目的乃是要襯托出接

下來的肯定陳述：「乃是預定我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得救」。換言之，保羅指出既然上帝

「預定」信徒藉耶穌基督得著救恩，因此祂也將信心、愛心並得救的盼望賜予信徒，使信

徒得以藉此活出警醒謹守的生活。而保羅在 v.10則進一步推展，一方面延續 v.9b，指出藉

主耶穌基督得救的事實乃是因為「祂替我們死」，另一方面指出基督為我們死的另一層目

的，就是「叫我們無論醒著睡著，都與祂同活」。此處的「醒著睡著」因為是並用，而非對

比，因此此處的「醒著睡著」並不是指靈性上的警醒或沈睡，也不是指字面上的清醒或睡

眠，而是指信徒今生的狀態：活著或是死去。最後，保羅提出其結論：「所以，你們該彼此

勸慰，互相建立，正如你們素常所行的。」「正如你們素常所行的」原文為 kaqw.j kai. poiei/te，

直譯為「正如你們現在作的」。保羅在此提醒帖城信徒，應當本於基督救恩的事實，藉由彼

此安慰、鼓勵與勸勉得到造就，正如同現在所作的，並且也要更加努力。 

 

6.倫理生活的勸誡(5:12-22)  

在本段中，保羅提出了一些一般性與信仰問答式的教導，雖然這類教導適用於任何教

會（特別是剛建立的教會），但本段中的內容仍是反映出帖城教會的實際狀況與需要。首先

在 v.12-13a中，保羅提醒帖城信徒對於教會中的屬靈領袖有其應盡的責任，也就是要「敬

重」並且是「用愛心格外尊重」。接著保羅在 v.13b-15 中，提到了信徒彼此之間相處的原

則。「彼此和睦」(v.13b)可說是信徒彼此相處的基本原則，並且也使得教會領袖在治理上可

收事半功倍之效果。「不守規矩的人」(v.14a)在新約中只出現一次，在古典希臘文中是指「違

犯法令」或「不受約束」，11但在帖前當中，更可能是指閒懶之人（參 NIV: those who are idle）。

「灰心的人」(v.14b)在新約中同樣也只出現一次，在此應是泛指因任何緣故而在信仰生活

上感到灰心喪志的人。「軟弱的人」(v.14c)在此應是指在道德與靈性上的軟弱，包括在遭逢

試探、忍受逼迫、持守信仰、遵行上帝旨意等事上缺乏力量的信徒。「向眾人忍耐」(v.14d)

在此應是指當信徒的「警戒…勉勵…扶助」不受歡迎或不被接納時，要反映出上帝對他們

所顯出的忍耐。「不可以惡報惡」(v.15a)，保羅在此可能是引用一個當時已經普遍熟知的基

督教倫理教訓，而此倫理教訓可追溯到主耶穌的教訓（太 5:44-48），甚至是舊約（箴 20:22）。

並且他不僅是提出一個禁令式的教導，同時也提出積極性的勸勉—「或是彼此相待，或是

待眾人，常要追求良善」。 

 

接著保羅提出一連串信仰生活實踐的教導，首先是「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

謝恩」(v.16-18a)。這三者之表達組合也出現在腓 4:4-6中，顯示三者之間的關係相當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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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禱告應不離感謝，而不住的禱告乃是常常喜樂之途徑，對於遭逢逼迫的帖城信徒

而言更是如此。而保羅也針對此提出其根據—「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

旨意」。接著保羅繼續提出教義方面的教導，即「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不要藐視先知的講

論，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做。」(v.19-22)「不要消滅聖靈

的感動」原文為 to. pneu/ma mh. sbe,nnute，直譯為「靈不要熄滅」，NIV譯為 Don’t put out the 

Spirit’s fire。馮蔭坤認為本節的「聖靈」指的不是聖靈本身，而是聖靈的恩賜，因此本節

的「熄滅」則是有「抑制」聖靈恩賜的意義。12「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原文為 profhtei,aj 

mh. evxouqenei/te，「先知的講論」(profhtei,aj)在此是指不同種類或在不同場合所發出的「先知

話語」，包括對教會宣教事工開展的吩咐（徒 13:1-3）、對信徒群體的勸勉與造就（林前 14:3）

或末日的情形（啟 1:3）。而本節所強調的是對於「先知的講論」不僅不可輕看（態度），

同時也不可否定拒絕（行為）。接著保羅針對以上的教導提出一必要性約束：「但要凡事察

驗」。句首的連接詞「但」指出了本節與前兩節之間具有聯繫，「察驗」的原文為 dokima,zete，

即 2:4的「驗中」與「察驗」，在此同樣有試驗的含意。保羅在此要信徒察驗的，不是先知

本身，而是「一切」（pa,nta，即 v.21 的「凡事」）先知的話、受靈感所說的話，以及靈的

彰顯。值得注意的是，保羅在此顯然是「凡事察驗」的責任歸屬於教會整體，而不是只放

在有「辨別諸靈」（林前 12:10）恩賜者的身上。因此，教會執行「凡事察驗」職責時的依

據，就必須是具備明確且普遍的性質，換言之，也就是「上帝的道」(2:13)。「善美…惡事」

在此並非泛指一切的善惡，而是指是否「試驗及格，顯為真正」的先知受感或其他聖靈彰

顯的現象。 

 

四四四四、、、、結語結語結語結語(5:23-28) 

 

本段則是保羅對帖城信徒勸勉的總結(v.23-24)、問安(v.25-27)與祝福(v.28)。首先在

v.23-24 中，保羅首先以祈願的方式—「願賜平安的上帝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提出其書

信中的首要關注—信徒成聖。接著，保羅將此一關注與書信中的第二項重要議題—基督再

臨予以整合，進一步表達出「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完全無可指摘」。此處的

「靈與魂與身子」並不是要將人區分為三個構成部分，而是要強調人整體的三個部分，即

人與上帝互動的部分（靈）、人的思想、感情、意志等意識部分（魂）以及生命的物質性或

外在性的部分（身子）。並且保羅看重的是這三方面都是蒙上帝所保守的，並且也都必須是

「無可指摘」的。最後保羅提出一肯定性的結論，做為勸勉的總結：「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

的，祂必成就這事。」保羅沿用了 2:12的表達，強調召信徒進入祂國度的上帝乃是忠信可

靠的，而祂必定會做成這事（亦即保羅在 v.23-24中的祈願）。在問安的一開始，保羅請求

帖城信徒為他禱告。雖然保羅並未明言代禱的需要為何，但或許是信差會在口頭上詳述保

羅在哥林多城服事的需要，並且至少帖城信徒也瞭解保羅離開時的遭遇與困難。其次是問

安與提醒，在問安中保羅不厭其煩地再度提醒「聖潔」的重要，並吩咐帖城教會要將信件

內容「念給眾弟兄們聽」。最後則是保羅的祝福，亦即願主耶穌基督並祂的自己恩典與帖城

信徒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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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帖撒羅尼迦後書之經文解釋帖撒羅尼迦後書之經文解釋帖撒羅尼迦後書之經文解釋帖撒羅尼迦後書之經文解釋 

 

一一一一、、、、問安問安問安問安、、、、感恩與代禱感恩與代禱感恩與代禱感恩與代禱(1:1-12) 

 

1.問安(1:1-2) 

作者首先介紹自己與同工們(v.1a)，以及受信教會(v.1b)，然後向受信教會問安(v.2)。 

 

2.感謝與代禱(1:3-12) 

保羅首先為帖城信徒在信心與愛心上的表現感恩(v.3-4)，接著保羅針對帖城信徒的處

境提出鼓勵，指出上帝必按公義審判逼迫者，並使受逼迫者得享安息(v.5-10)。最後保羅提

到他為帖城信徒的禱告。 

 

v.3-4為帖城信徒感恩 

保羅首先指出為帖城信徒感恩的責任（「我們該為你們常常感謝上帝」），「這本是合宜

的」，原文為 kaqw.j a;xio,n evstin，直譯為「正如這是合宜的」，這句話指出保羅為帖城信徒

感恩的責任感乃是有其客觀基礎。接著保羅說明為帖城信徒感恩的理由（也是其責任感的

客觀基礎），就是「因你們的信心格外增長，並且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都充足」。「格外

增長」的原文為 up̀erauxa,nei，是由 ùpe,r（高過、超越）和 auxa,nei（生長）所組成，原文時

態為現在式，表示此一信心的「格外增長」在保羅寫信之時，仍舊進行中。在帖前 3:12中，

保羅祈求主使帖城信徒彼此相愛的心和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足」，而在此則是因帖城信

徒彼此相愛的心「充足」而向上帝感恩，顯然此處的敘述乃是前書中祈求蒙應允的結果。

接著保羅進一步提出他以及同工們為帖城教會「在上帝的各教會…誇口」，「甚至」的原文

為 w[ste，正確的翻譯應為「以致」，乃是表達出本句與前句的因果關係。「在上帝的各教會」

原文為 evn tai/j evkklhsi,aij tou/ qeou/，馮蔭坤指出保羅使用「教會」的複數型態時，通常會

說明是何地的教會（林前 16:1, 9；林後 8:1；加 1:2, 22；帖前 2:14），但此處並未指明地區，

因此乃是一種籠統的說法，意思等同於「廣泛地在信徒當中」。13「誇口」原文為 evgkauca/sqai，

此字在新約中只出現一次，但與一般慣用的字在意義上並無差異，在此有「引以為榮」的

含意。而保羅指出他們為帖城信徒誇口的原因：「因你們在所受一切的逼迫患難中，仍舊存

忍耐和信心」。保羅為何要以帖城信徒在一切逼迫患難中的忍耐與信心，來向眾教會誇口

呢？顯然並非要誇耀帖城信徒的成就，而是要藉此見證來激勵與激發其他教會的信心與忍

耐。但他現在也藉著告訴帖城信徒他如此誇耀他們，使他們同樣因此獲得鼓勵與力量。 

 

v.5-10鼓勵的根據 

在本段中，保羅首先指出帖城信徒受苦乃是上帝公義審判的明證(v.5)，並且指出上帝

公義審判的原則(v.6-7a)與方式(v.7b-10)。「明證」的原文為 e;ndeigma，此字在新約中只出現

過一次，而這個字的同義字 e;ndeixij，共出現四次，意思是「顯示」、「證明」，另一個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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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相關的動詞 evndei,knumai，在新約中出現過 11次，其中有 10次的意思都是「顯明」或「顯

出」。因此，此字較可能的含意是「顯出」或「顯明」，而比較不是「證據」。而帖城信徒遭

遇逼迫患難是如何顯明上帝公義的審判呢？保羅首先強調上帝對帖城信徒公義審判的結果

乃是「叫你們可算配得上帝的國」，而帖城信徒遭遇逼迫患難，乃是「為這國受苦」，因此

也就顯明上帝公義的審判。「可算配得」的原文為 kataxiwqh/nai，在新約中共出現三次，另

外兩次的意思都是「被算為配」（路 20:35；徒 5:41）。因此，這表示帖城信徒本身原本是

不配的，卻由於上帝的恩典而被算為配。接著保羅指出上帝公義審判的原則，首先就是「必

將患難報應那加患難給你們的人」。「報應」的原文為 avntapodou/nai，有「所回報的是跟有

關的惡行或善行相稱」之含意，在此句中就是指上帝的刑罰乃是與人的罪行相符（參羅 1:24, 

26, 28）。事實上，上帝必定報應的思想在舊約中經常可見，最明顯的就是申 32:35「申冤

報應在我」。此外，在賽 66:6「耶和華向仇敵施行報應的聲音」也表達出此一思想。在此

保羅運用了修辭技巧，強調逼迫之人「加患難」給帖城信徒，那上帝就以「患難」來報應

逼迫之人。接著保羅繼續提出上帝公義審判的另一面作為：「也必使你們這受患難的人與我

們同得平安」。事實上，保羅繼續沿用前一句的「報應」，指出上帝要以與保羅及同工們同

得平安來「報應」受患難的帖城信徒。「平安」的原文為 a;nesin，直譯為「鬆弛、解脫」（NIV

譯為 relief）。在此保羅指出使徒與信徒現今一同蒙受患難的經歷，乃是將來同享安息的預

告與保證。 

 

接著在 v.7b-10中，保羅則是進一步針對上帝公義審判的方式進行說明。v.7b在原文中

保羅一連串用了四個介系詞片語： 

 

evn th|/ avpokalu,yei tou/ kuri,ou VIhsou/ 在主耶穌顯現之時 

avpV ouvranon 從天上 

metV avgge,lwn duna,mewj auvtou/ 同祂大能的天使 

evn puri. Flogo,j 在火焰中 

 

「在主耶穌顯現時」指上帝公義審判發生的時間，「從天上」、「同祂大能的天使」和「在火

焰中」則是用來說明主耶穌顯現的方式。而接著保羅繼續指出上帝公義審判所臨及的對象，

乃是「那不認識上帝和那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不認識上帝」在此所指的並非不知

道上帝存在的人，或是相信上帝存在，但不知道祂是哪一位的人，而是指雖然知道上帝存

在，但是卻「不承認祂」的人。在原文中「不認識上帝」和「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

是分別帶冠詞，似乎指兩種人，但對保羅而言，不承認上帝的人和不聽從耶穌基督福音的

人乃是一致而無分別的，都是不信上帝之人的特徵。接著保羅繼續說明上帝對不信之人所

施行的刑罰，就是「永遠沈淪，離開主的面和祂權能的榮光」。「永遠沈淪」的原文為 o;leqron 

aivw,nion，直譯為「永遠的毀滅」。而保羅對於「沈淪」的說明則是「離開主的面和祂權能

的榮光」，而此句的概念則是援引自賽 2:10, 19, 21中的共同子句：「躲避耶和華的驚嚇和祂

威嚴的榮光」。保羅在此對於「永遠沈淪」的定義既然是「離開主的面和祂權能的榮光」，

那就表示「沈淪」並非至終或永遠的「不存在」，而是指被上帝全然永遠地棄絕，與上帝關

係徹底斷裂，亦即主耶穌在十架上所發出的哀求：「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何離棄我？」

（太 27:46；參詩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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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10中，保羅則是指出上帝施行審判(v.7b-9)之日的特徵，就是「主降臨、要在祂聖

徒的身上得榮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顯為希奇」。「在祂的聖徒身上得榮耀」的原文為

evndoxasqh/nai evn toi/j ag̀i,oij auvtou/，此句型在其他經文中通常有以下幾種含意：「在…身上

得榮耀」（約 13:31, 32；帖後 1:12）、「因…得榮耀」（約 14:13；17:10）或「為…的緣故，

歸榮耀給…」（加 1:24），因此本節有指出聖徒就是基督得榮耀之原因的含意。「顯為希奇」

的原文為 qaumasqh/nai（簡單過去被動不定詞），在保羅書信中只用過兩次（本節與加 1:6），

在新約其他部分則出現過 41 次，主要為主動語態，通常有感到驚奇（路 7:9；24:12；約

5:28；徒 7:31）。而被動語態常在七十士譯本中出現，則是有「讚賞」、「得稱讚」、「受尊崇」

等含意。14因此，在此的意思可能是被尊崇或受讚賞，與前句的「得榮耀」有平行的含意。

「我們對你們作的見證，你們也信了」在原文一開始有 o[ti（「因為」），表示本句與前面的

關係，另外在原文中，本句是插入於「在一切信的人身上顯為希奇」和「在那一天」之間，

保羅在此似乎是要向帖城信徒保證「一切信的人」也包括他們在內。而保羅藉以向帖城信

徒表明此一保證的確據就是「因為你們信了我們向你們所作的見證」（新譯本），因為「信」

(evpisteu,qh)是過去時態，因此是指帖城信徒最初相信的行動，而「我們向你們所作的見證」

則是指保羅及其同工們當日對帖城百姓所傳講的福音。 

 

v.11-12為帖城信徒代禱 

接著保羅指出他及同工們常為帖城信徒禱告，而所代求的內容則是「願我們的上帝看

你們配得過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作的工夫。」

保羅為帖城信徒禱告的第一部份是「願我們的上帝看你們配得過所蒙的召」，保羅在此所表

達乃是要帖城信徒在現今直到末日審判來臨前，都是以聖潔生活來回應上帝的恩召。保羅

為帖城信徒禱告的第二部份則是「又用大能成就你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作

的工夫」，保羅在此所禱告的是，祈求上帝以其大能幫助帖城信徒實現他們追求良善的決

心，以及在生活上產生足以見證信心的行為。接著保羅指出為帖城信徒禱告的目的：「叫我

們主耶穌的名在你們身上得榮耀，你們也在祂身上得榮耀，都照著我們的上帝並主耶穌基

督的恩。」保羅在此一方面指出帖城信徒在聖潔生活與信心見證兩方面的表現，乃是「主

耶穌的名」得著榮耀的原因，另一方面同時也強調帖城信徒也因著基督的拯救與保守，從

而分享基督的榮耀。「都照著我們的上帝並主耶穌基督的恩」乃是指出主的名因帖城信徒而

得榮耀，以及帖城信徒因主得榮耀，兩者都是透過上帝的恩典才得以成就的。 

 

二二二二、、、、預告不法者的終局預告不法者的終局預告不法者的終局預告不法者的終局(2:1-12) 

 

1.主的日子尚未來到(2:1-2) 

保羅在本段一開始直接指出以下教導是關於基督再臨以及信徒與主相遇，並與主同在

之事(v.1)。接著保羅提出其教導規勸的內容：「無論有靈、有言語、有冒我名的書信，說主

的日子現在到了，不要輕易動心，也不要驚慌。」「有冒我名的書信」原文為 diV evpistolh/j 

wj̀ diV h̀mw/n，直譯為「藉著似乎出於我們的書信」，在此可能不是指有人冒用保羅之名寫信

                                                 
14

 前引書，112-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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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不高），而比較可能是指有人誤解了保羅信函（即前書）中的教導。保羅對帖城信

徒指出如果有宣稱「主的日子來臨」的信息，無論性質是靈感的話語、口頭的言論或是有

人對於保羅信函教導的誤解，都要謹慎小心地分辨，不要輕易地被影響，也不要驚慌。 

 

2.不法者要顯露(2:3-4) 

保羅針對前兩節提出總結：「人不拘用什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接著他提出

其論述依據：「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沈淪之子顯露出

來。」「離道反教的事」的原文為 h ̀avpostasi,a，avpostasi,a在新約中共出現兩次，另一次是

在徒 21:21中的「離棄」。在古典希臘文中 avpostasi,a通常用來指政治或軍事上的叛變，在

七十士譯本中則是用來指宗教性的背逆。在此可能是用來指故意反對上帝，而非離開信仰

而陷入變節的罪之中。除了「離道反教的事」之外，保羅指出同時還有另一個狀況就是「沈

淪之子顯露出來」。「沈淪之子」的原文為 o ̀uìo.j th/j avpwlei,aj，avpwlei,a在新約中共出現 18

次，除了兩次是指人所造成的浪費（太 26:8；可 14:4），其餘都是指人所經歷的「滅亡」，

因此「沈淪之子」所表達的含意就是註定滅亡的。接著保羅在 v.4 中，針對「沈淪之子」

作進一步的說明。首先保羅指出沈淪之子是「抵擋主」，「抵擋主」的原文是 o ̀avntikei,menoj，

直譯為「敵對者」。原文中表達出沈淪之子是「敵對者」，然而所敵對的對象是誰呢？和合

本的翻譯認為是「主」（即基督），但從上下文來看，更合適的答案應該是「上帝」。而「敵

擋者」是如何表達出其敵擋的作為呢？首先就是「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

人敬拜的」。保羅在本節似乎受到但以理書 11:36 對於惡王描述：「自高自大，超過所有的

神」的影響，但同時又加上了「稱為…的」和「受人敬拜的」。在此保羅表達出敵對者不僅

是高抬自己，並且程度上是超過於其他被稱為神明以及受人膜拜的對象。接著保羅指出敵

對者另一方面的敵擋，就是「甚至坐在上帝的殿裡，自稱是上帝」，也就是說敵擋者自認為

與上帝同等，可以和上帝平起平坐（參詩 80:1；99:1；賽 6:1），並且敵擋者也宣布自己是

上帝。「稱」的原文是 avpodeiknu,nta，詞性為現在主動分詞，有繼續不斷地用與上帝為敵的

行動來宣布自己是上帝的含意。15
 

 

3.不法者被攔阻(2:5-7) 

在 v.5保羅提出一修辭性問題：「我還在你們那裡的時候，曾把這些事告訴你們，你們

不記得嗎？」換言之，對帖城信徒而言，保羅有關於末世的教導並非他們所陌生的。「告訴」

的原文為 e;legon，時態為過去未完成，表示保羅曾經一再地把「這些事」告訴帖城信徒。

而保羅似乎也認為帖城信徒應該是記得他曾經一再教導之有關敵擋者的事（參 v.6a「現在

你們也知道…」）。接著保羅指出敵擋者此時因受阻止而未能出現，但敵擋者會在一特定時

間點顯露。「攔阻的」原文為 to. kate,con，是中性冠詞加分詞，因此所指的是一種物或力量，

或可譯為「阻力」。v.7-8a保羅進一步解釋敵擋者要在將來出現，以及那「阻力」現在的行

動。「不法的隱意」原文為 to. musth,rion…th/j avnomi,aj，其含意應是指不法已經在活動，但

尚未以「不法者」的形式出現，因此仍舊是一種隱密的活動。「攔阻的」原文為 o ̀kate,cwn，

是陽性冠詞加分詞，因此是指一個個體（或人），可譯為「攔阻者」，和 v.6的「阻力」(to. kate,con)

是有關係，但必須加以區分。關於「攔阻者」所指是誰，對收信的帖城信徒或許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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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引書，177-1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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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學者間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見，在此列舉兩種看法，提供參考：(1)指當時執政的羅馬皇帝；
16

(2)指天使。17「被除去」原文為 evk me,sou ge,nhtai，有「從…被撤離」的含意。 

 

4.不法者的活動(2:8-12) 

當「攔阻者」被撤離之時，「不法」就要以「不法的人」的型態出現，但「主耶穌要用

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v.8b)。前半句似乎是受賽 11:4b「以口中的杖擊

打世界，以嘴裡的氣殺戮惡人」的影響。「口中的氣」原文為 tw|/ pneu,mati tou/ sto,matoj，「氣」

的原文與「靈」(2:2)是同一個字，但在此應是指口中吹出的氣。啟 1:16「從他口中出來一

把兩刃的利劍」、2:16「我口中的劍」、19:15「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因此主耶穌「口中

的氣」是指大有能力且鋒利的武器，可以殺死不法者。「降臨的榮光」原文為 th|/ evpifanei,a| 

th/j parousi,aj auvtou/，直譯為「他來臨的顯現」，因此「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乃是指當基

督降臨時，那不法者必要被除滅。接著保羅在 v.9-10提到不法者來臨時的活動，包含三個

部分：「照撒但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以及「在那沈淪的人

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照撒但的運動」原文為 katV evne,rgeian tou/ Satana/，直譯為

「照著撒但的行動」，亦即保羅指出不法者的活動乃是被撒但的行動所趨使的。接著保羅指

出不法者活動伴隨著發生「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亦即當不法者出現時，

這些所謂的「神蹟奇事」也伴隨著發生，雖然這些事蹟和現象的確是超乎自然的，但是其

來源、性質和目的卻是與真正的神蹟奇事完全不同。而不法者在他來臨時行這些「神蹟奇

事」的目的，乃是要欺哄矇騙「沈淪的人」(v.10)。而「沈淪之人」被這些虛假的神蹟奇事

所欺哄矇騙的結果就是「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保羅進一步指出不法者各樣的詭詐之所

以能對沈淪之人產生影響，是因為他們不願意領受「愛真理的心」，所以他們就無法得救。

接著保羅在 v.11-12中，進一步指出既然這些沈淪的人拒絕否定了「愛真理的心」，那麼上

帝因此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一個生發錯誤的心」原文為 evne,rgeian pla,nhj，直

譯為「錯誤的能力」。換言之，因為這些沈淪的人拒絕了真理，結果他們的行為就是不斷地

產生、製造錯誤，並且他們只會「信從虛謊」、「不信真理，倒喜愛不義」，至終的結局就是

「都被定罪」。 

 

三三三三、、、、為帖城信徒感恩為帖城信徒感恩為帖城信徒感恩為帖城信徒感恩、、、、代禱並呼籲代禱代禱並呼籲代禱代禱並呼籲代禱代禱並呼籲代禱(2:13-3:5) 

 

1.為帖城信徒蒙揀選感恩(2:13-17) 

在說明不法者的終局(2:1-12)之後，保羅接著對比地指出帖城信徒的身份乃是「祂（上

帝）從起初揀選的」，而這正是他為帖城信徒向上帝感恩的原因。(v.13a)保羅針對上帝的揀

選，也作了進一步的說明，就是「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

此處的「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乃是與 2:11-12 的內容產生強

烈的對比。接著保羅在 v.14則是說明帖城信徒的得救與他在帖城的福音事工之間的關係：

「上帝藉著我們所傳的福音召你們到這地步」，亦即上帝對帖城信徒的揀選（包括使他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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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amaker, Commentary on 1 & 2 Thessalonians, 256-257. 

 
17

 馮蔭坤，帖撒羅尼迦後書，2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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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真道，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乃是上帝藉著保羅等人在帖城的福音事工向

帖城信徒所發出之召喚的結果。而上帝呼召帖城信徒的目的，乃是要他們「得著我們主耶

穌基督的榮光」，也就是在永恆中得享完全的救恩。(1:10, 12) 

 

接著保羅向帖城信徒提出勸勉：「所以，弟兄們，你們要站立得穩，凡所領受的教訓，

不拘是我們口傳的，是信上寫的，都要堅守。」「站立得穩」原文為 sth,kete，在此是指在

真理上穩固。保羅接著指出帖城信徒在真理上穩固的方法，就是「堅守」保羅所傳講或是

信函中所寫的教導。v.16-17則是保羅為帖城信徒的禱告，在 v.16中，保羅以「愛我們、開

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盼望賜給我們」做為對父上帝的描寫，其中的「愛」和「賜給」

兩個字都是過去分詞，指的是已經發生的事，因此「愛我們、開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

盼望賜給我們」所指的應該是父上帝差遣祂的兒子為教會捨命，並在基督裡賜下拯救的行

動。v.17 則是保羅祈求的內容，「安慰」的原文為 parakale,sai，譯為鼓勵可能更為合適，

亦即保羅祈求上帝鼓勵帖城信徒的心，使他們在各樣「良善的言行」有穩定的表現。 

 

2.代禱的請求(3:1-5) 

在本段中，保羅向帖城信徒發出代禱的呼籲及請求。所請求代禱的是「好叫主的道理

快快行開，得著榮耀，正如在你們中間一樣。也叫我們脫離無理之惡人的手，因為人不都

是有信心的。」首先，保羅所關注的是他在哥林多城之福音工作的拓展，能夠像在帖撒羅

尼迦當中一樣。接著，他提到「脫離無理之惡人的手」，「無理」的原文為 avto,pwn，在新約

中共出現四次（保羅書信中只出現於此），通常有「不正當」或「不適當」的含意，在此應

是強調「行為不當」。接著保羅提出其根據：「因為人不都是有信心的」，亦即保羅在福音工

作的過程中，體悟一項事實，就是並非所有的人對於福音都會相信。而這些不相信的人，

不只是不相信福音而已，其中有些也會積極地反對福音，以及反對傳福音的使徒。而此一

處境，不僅是保羅此刻親身所經歷遭遇的，同時也是帖城信徒所親身經歷的(1:4, 5)。因此

保羅在提出其代禱的請求之後，v.3則是對帖城信徒提出勸勉，強調主乃是信實可靠，必要

使他們在真理上穩固，並且保護他們脫離惡者。在 v.4 中，保羅則是表達出對帖城信徒的

信任，首先他指出他對帖城信徒的信任，乃是「在主裡」(evn kuri,w|)對帖城信徒有信任，所

信任的則是帖城信徒「現在是遵行我們所吩咐的，後來也必遵行」。而保羅在此對帖城信徒

所表達的信任，乃是延續他在 2:15 的勸勉，對帖城信徒的肯定與期許。v.5 則是保羅為帖

城信徒的再次代求：「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上帝，並學基督的忍耐。」「叫你們愛

上帝，並學基督的忍耐」原文為 eivj th.n avga,phn tou/ qeou/ kai. eivj th.n up̀omonh.n tou/ Cristou/，

直譯為「進入上帝的愛和基督的忍耐」。「上帝的愛」從未用來指人對上帝的愛，而「基督

的忍耐」最自然的解釋，就是基督本身所顯出來的忍耐（來 12:2-3）。因此，本節較為正確

的理解乃是「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去經歷上帝的愛，並在生命中顯出基督的忍耐。 

 

四四四四、、、、關於對閒懶者執行紀律關於對閒懶者執行紀律關於對閒懶者執行紀律關於對閒懶者執行紀律(3:6-15) 

 

1.關於閒懶者(v.6-12) 

保羅一開始強調以下的內容乃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們」，亦即根據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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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柄所提出的吩咐。接著保羅先提出基本原則：「凡有弟兄不按規矩而行，不遵守從我們

所受的教訓，就當遠離他」。「不按規矩」的原文為 avta,ktwj，在新約中只出現本節與 v.11

中，與帖前 5:14「不守規矩」是同樣的字根，NIV 則譯為 idle，因此譯為「閒散懶惰」較

為合適。「遠離」在此並非指將人逐出教會，而是「不和他交往」，亦即不和這種人有團契

相交的關係。接著在 v.7-9 保羅舉出自己和同工昔日在帖城事奉的經歷，做為對帖城信徒

的提醒。在 v.10-12中，保羅則是重申當他還在帖城之時，曾經提出過的教訓：「若有人不

肯做工，就不可吃飯。」保羅在此乃是針對那些有工作機會，本身也有工作能力，但缺乏

工作意願，以致於拒絕工作之人，加以訓誡。接著保羅指出他得知有部分信徒不僅閒懶不

作工，並且「專管閒事」，因此他再度指出「我們靠主耶穌基督吩咐、勸戒這樣的人」，亦

即強調所吩咐與勸戒的內容乃是有其強制性。保羅所吩咐與勸戒的內容，則是重申前書中

的教訓（帖前 4:11）。 

 

2.關於不聽勸誡之人(v.13-15) 

接著保羅將發言對象轉為一般帖城信徒，首先期勉他們「行善不可喪志」，亦即不要因

為教會中有少數遊手好閒之人濫用他人愛心，而放棄對真正有需要之人提供幫助。接著保

羅再次提醒帖城信徒，若是有人不理會保羅信函當中所教導的（特別是關於閒散怠惰的警

誡），就要留意，不和這種人有團契相交的關係（或許特別是不接待這種人用餐），好使他

自覺羞愧，有所反省，並進而改變其態度。但保羅也為此提出另一方面的提醒：「不要以他

為仇人，要勸他如弟兄。」亦即對待閒懶怠惰之人，除了拒絕在個人關係上有經常親密的

互動，藉以使他醒悟，但同時仍要以他／她為弟兄姊妹加以勸戒，而非視之為仇敵。 

 

四四四四、、、、結語結語結語結語(3:16-18) 

 

此書信到此已經進入正式結束的部分，保羅再次為帖城信徒禱告，求主在各樣事上賜

下平安，並求主與帖城信徒同在。最後保羅從代筆人手中接過筆，寫下最後的內容，並且

指出其筆跡，以做為書信真實可靠的佐證。最後則是以祝福結尾。 


